
《崇明区关于促进金融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
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草案解读

为充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

重要指示及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，充分发挥金融产业服务世界

级生态岛战略布局，促进金融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，激发金融创

新活力，在前期广泛调研、征求相关单位意见的基础上，结合本

区实际，崇明区财政局拟定了《崇明区关于促进金融产业高质量

发展的实施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

一、《实施办法》的支持对象有哪些

本实施办法涉及对象，主要是指符合本区产业发展导向，在

本区依法设立后稳定经营满一年，财务管理制度健全和信用良好

的法人、非法人组织。具体支持对象一是非银行（含资管）、保

险类及证券类持牌金融机构，二是地方金融组织，三是其他类型

的金融业机构。在征求意见稿中对支持对象进行了更具体的列明。

二、《实施办法》的支持内容有哪些

一是在推动各类金融要素和资源入驻上，对入驻我区符合条

件的各类金融机构按照相应实缴资本情况予以投资奖励。二是在

支持金融产业健康、稳定、高质量发展上，按照实缴资本、年度

日均资产或实缴到位投资管理规模、年度基金销售金额、年度服

务规模、实际购房价格等方面对相应金融机构予以支持。三是在

支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上，对私募、股权投资机构投资本区相关



企业、获得生态发展贷的企业等情形予以补贴支持。四是在持续

优化金融市场环境上，从人才培育、服务保障、舆论环境等方面

进行优化。

三、附则部分内容

附则包括不予扶持情形、违规行为处理、支持政策重复情形

处理原则、办法实施有效期等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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